关于同意将龙江县政府、哈尔滨市道里区农林水务畜牧兽医局作为省级无公害农产品质量追溯试点单位的批复

龙江县政府、哈尔滨市道里区农林水务畜牧兽医局：
你县、局关于申报省级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单位的请示已收悉。为全面提高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做好全省无公害农产品质量追溯工作。经研究，同意将龙江县作为畜产品质量追溯的试点单位，将哈尔滨市道里区农林水务畜牧兽医局作为蔬菜产品质量追溯的试点单位。为保证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希望你们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及时沟通情况，为全省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的建立，探索出新模式，提供新经验。

特此批复。

                黑龙江省绿色食品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ＯＯ八年四月十八日

